
2010.1 中国工人

死亡像阴影一样追上了张家界的工人。

我们见到彭辉平的时候，他正蹲伏在自己家的屋檐下喘

气，和我们讲话的时候艰难地抬起头，然后咳嗽、吐痰。弟弟

彭辉亮焦躁地走动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在他看来哥哥

已经是“活死人”了，2007年3月彭辉平被确诊为职业病尘肺II

期，2008年12月，在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后，直接被一辆救护

车送回了家。他家屋子角落，放着一口棺材，用塑料布潦草地

盖着。棺材是刚做的，他的家人说，等过几天刷完漆，不知什

么时候就可以用了。

继耒阳工人之后，这些在深圳从事风钻工而患上尘肺病

的张家界桑植县工人陆续有人死去。彭辉亮从哥哥的绝境中

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结局，“我心里也怕，但怕有什么用，我知道

自己治不好了。”彭辉亮紧张地说，因为深圳市政府不让深圳

职防院给张家界风钻工人诊断，他自己私下拍了片，对照病情

估计自己已经是尘肺II期了。

谷风云的妻子对我们说：“我们这里有一个跟我老公一起打

工的谷高云已经死掉两年了。死掉后，一分钱的赔偿都没有。我

们这里已经死了好几个人了。谷高云死的时候，我听到他的情

况，觉得好可怕好可怕。因为当时我就在他干活的工地上做饭，

我们在一个工地有一两年的时间，我跟他比较熟。他有一米七

多，很高的一个人，死的时候人已经很瘦了。猛然一下子听到他

死了，真是吓一跳！我听人家说，得了这个病，最后的时候肺就全

部都被灰尘裹死了，肺都黑掉了，人就不行了。我们这边已经死

了好几个人了。”

确认劳动关系：如何为工人验明正身？
目前，张家界桑植县有两三百人在深圳从事风钻工。耒

阳事件后，张家界工人自费在医院进行了检查。工人被诊断

为“疑似肺结核”、“疑似尘肺”，但这些医院都不是法定的职业

病诊断机构，因此没有一家医院给予他们确认。为了证实自

己患的是尘肺病，张家界的工人走上了维权之路。但这条路

张家界工人一开始就走得非常艰难。

跟耒阳工人相比，张家界工人的处境更加糟糕。深圳市

政府显然已经从耒阳工人的事件中吸取了教训，不让医院对

他们进行身体检查。2009年9月17日，一百多名张家界工人

来到深圳，希望能像耒阳工人一样进深圳职防院进行体检，

遭到职防院的拒绝，并明确指出这是市政府的指示。这群张

家界的尘肺病人被挡在了冰冷的大门之外，他们只好在职防

病医院门口坐了一天一夜。“深圳的那些高楼大厦都是我们

打风钻的打下的基础。工地上灰尘那么大，现在工人有病

了、要死了，政府至少要把得病的人的病治好。政府不能不

管打工人的死活，是不是？”工人们的要求很简单，“政府至少

要负责把工人的病治好”，但是仅仅这一点要求，目前恐怕也

很难达到。

年仅25岁的王茂盛已经出现了尘肺病的症状，虽然7年

的风钻工作经历让他确信自己得的是尘肺病，但是由于职防

院不给他进行职业病检查，至今他还没有得到确切的诊断结

果。这就意味着他不能进行尘肺病工伤鉴定，不能获得应有

的赔偿，更重要的是，他不能进入职业病防治医院进行及时的

治疗，只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我找人看了片子，我现在应

该是尘肺I期，从I期到II期大约五到八年，从II期到III期大约

三到五年，III期以后人就没命了。我算了一下我大概可以活

到四十岁。”对于深圳职防院的态度，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你

是一家医院，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人，为什么我们不能

进医院检查身体？证明我们患有尘肺病究竟有多难？”目前，

像王茂盛这种情况的工人还有很多。大多数的张家界工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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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自己的病情，也没有得到任何的治疗。

这些张家界风钻工要想进行职业病治疗以及拿到以后的

工伤赔偿，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首先必须要拿到当地职业病

防治所的鉴定，而做职业病鉴定必须先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

劳动关系这是工人所遭遇到的最大的障碍，在过去十多年时间

里，这些工人没有一个人签订过劳动合同。在目前建筑业普遍

的包工体制下，和工人们进行直接接触的是包工头或者带工，

而大部分工人和老板相互并不认识。包工头如果有工程要做，

就直接带上自己手下的工人去干。工资是老板支付给包工头

或者带工，然后由这些包工头或者带工发放给工人。工程做完

之后就直接从包工头那里领取工资，然后就地解散，有工程再

集合起来一起做。整个过程基本上靠口头关系来维持，没有任

何劳动合同。

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申请职业病鉴定者必须出具由用人单

位提供的职业史、工作场所、健康档案等劳动关系的证明。这

实际上是要由用人单位自证其罪，就像处罚小偷之前让小偷自

己证明自己偷了东西，这些企业怎会轻易出具对自己不利的证

据呢？

虽然如此，但事实的劳动关系是存在的，一个工人经年累

月地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实际地与每个工地发生着关

系，留下作业的痕迹，这是不能否认的。关键在于对这种实际

劳动关系的确认上，如果漠视事实劳动关系，仅以有限确凿的

文本合同为依据，这将会把一大批具有事实劳动关系者屏蔽在

劳动保护权益之外，成为放逐的没有生命与健康保护权的非正

常国民。这样看来，在维护资本利益和保护劳动者权益之间实

际考验着政府执政和治理社会的理念。

如果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保护，他们就会成为温家宝总理

担心的“伤心又流泪”的特殊人群。正如耒阳籍风钻工徐新民

所悲叹的：“我感到很悲哀，我们当时因为不清楚这个(尘肺

病)，糊里糊涂得了这个病，现在虽然能够赔偿一点点，就算有

劳务关系的又怎么样呢？赔个三五十万又怎么样呢，你的生命

都已经终结了。我上有两个父母，下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

就是家里的脊梁骨，如果我倒下去的话，这个家庭就算彻彻底

底地破裂了，所以对这个，我是感到很为我们这些人，为我们这

群人感到很悲哀。”

劳动保护的幻象
2009年8月1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本周视点》在

《维权，需要特事特办》节目中报道了深圳耒阳农民工的尘肺病

维权，主持人最后留下了一个疑问：“中国尘肺病人有多少呢？

从数字上来看，每年新发病例1.5万人左右，占了所有新发职业

病人的3/4，但是如果我们继续看就会发现，我们累计发生的尘

肺病人数已经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尘肺病人的总和。而由于

我们一些农民工职业健康体检率低，流动性强，因此实际发

病人数可能更多，面对这样一种局面，你当然得用法律和制

度来保障和预防。说起法律法规，其实咱们不少，比如《劳动

法》、《工伤保护条例》、《劳动合同法》、《职业病防治法》等等，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的法律法规，最后到现实生活中，还是要

特事特办，加上开胸验肺，才能够闯过层层的关卡呢？”这也

是我们的疑问。为什么国家不断地制定和出台一系列完备

的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然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却

难以兑现和实施，最终成为社会底层劳动者期盼的空头支票

和幻象？

这些深圳的风钻工人在患病维权之后才真正研究起法律

来。他们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很多年前就

有了，而且一直有效。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尘肺病防治条

例》中明确规定了从雇主到工会、从卫生行政部门到劳动部门

在劳动场所防治尘肺病应该承担的责任。以上组织和部门要

对用人单位的尘肺病防治工作进行检查，相关卫生及执法部门

还应监督用人单位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和卫生规程和标准，并查

处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

《尘肺病防治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凡有粉尘作业的企

业、事业单位，必须定期测定作业场所的粉尘浓度，测尘结果

必须向主管部门和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劳动部门和工会组织

报告，并定期向职工公布。从事粉尘作业的单位必须建立测

尘资料档案。工人们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雇主是否按照法

定的要求定期测尘，并向有关部门定期如实报告测尘结果，

但是，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即雇主从未向我们工人公布过

测尘结果。在风钻作业中，工人接触到大量的生产性粉尘。

但是在工人们长达数年的风钻工作过程中，用人单位从来没

有进行职业病防护的培训，也没有采取必要的防尘措施。长

期以来，工人得到的全部防尘设施就是一个简单的棉布口

罩，直到用烂了才换，有的老板甚至连口罩都不提供。据彭

飞平介绍，风钻工作劳动强度大，粉尘多，但公司一直没有给

他们这些爆破工人任何的防护措施，“连个小小的防护口罩

也没有！”彭飞平描述，深圳夏天天气特别热，施工的时粉尘

漫天飞舞，全身上下除了两个眼睛和嘴巴外，到处是灰色的

粉尘。对于用人单位的严重违法行为，政府相关部门并没有

进行监管和查处。正是由于政府的行政不作为，工人长期在

粉尘严重超标的环境中工作，他们的肺变成了“吸尘器”，最

终迈上了尘肺病这条死亡之路。

《尘肺病防治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卫生

标准的监测；劳动部门负责劳动卫生工程技术标准的监测。工

会组织负责组织职工群众对本单位的尘肺病防治工作进行监

督，并教育职工遵守操作规程与防尘制度。条例规定了相关卫

生及执法部门应该对用人单位的劳动安全与卫生条件、职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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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国家劳动安全和卫生标准的用

人单位责令其纠正。在我们的调查中，很多工人都表示对与风

钻工相关的职业病风险不知情，也未见相关部门的监管和查处

行动：“我们曾经工作的场所粉尘浓度从未改善，从这一事实可以

判断，要么雇主从未测尘，要么测过尘但从未报告过真实的粉尘

浓度，要么报告过但政府部门从未处罚，要么政府部门处罚过但

却无效，而做出处罚决定的卫生行政部门或者劳动部门也没有

继续跟进到底。”

也有工人见过工地上的安全检查，张家界工人谷清农描

述说：“工地上有时有人来安检，是政府的人下来检查。接待这

些安检的人是老板的事，一般这些人都只跟老板说话。他们不

理我们的，他们就是跟老板打交道，跟老板吃喝一顿。他们不

跟我们讲话，也不会问我们的情况，他问个屁！政府的人也来

检查过井里的情况，有一次一个检查的人说：‘粉尘这么重，你

们不能在底下做事的。这个工地不能做的，要停工。’他就是那

样说，说完就走了。结果就那一天工地停工了，第二天照常

做。他们检查没有什么用，工地上还是那样开工了，到工程做

完工地还是那个样子。当时到底有没有罚款什么的，我就不清

楚了。”维权代表们认为，上述情况无论是哪一种，雇主和上述

相关管理部门都违反了《尘肺病防治条例》的规定，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

尘肺病不可治愈、致人死亡，但并非不可预防。如果相关

政府部门能够忠于职守、积极作为，监督企业采取控制粉尘的

设备、措施，这些风钻工人的尘肺病就不会严重到这种地步。

那政府部门为什么失去监管，企业为什么无视劳动者的安全卫

生保障，置人命于不顾？文本上的法律法规与实际的落实执行

为什么会脱轨？“这其中深层次的问题是有些地方是以牺牲环

境和健康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湖南省劳动卫生职业病

防治所副所长张贻瑞说，职业病的预防和治理需要企业投入大

量的财力物力，这样势必增加投资成本，与地方经济发展和

GDP的增长联系在一起的职业病，在一些地方政府渴求GDP

数据的面具下，被丢在了一旁。实际上“法律保护体系的脆弱

还体现在法律的执行力差。”张贻瑞认为，我国的相关法律体系

不可谓不齐备，法律虽然做出了规范，但企业不依法行事，职业

病防治分工也不是太顺畅，“工作现场是安监部门在管，但基本

上没人管，体检属卫生部门管，但体检率很低，不到20%”。卫

生部卫生监督局副局长苏志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尘肺病问

题的根源在于卫生安全的法律法规长期被忽视。由于“忽视”，

在职业病防治中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致

使《职业病防治法》的落实情况不尽如人意。

实际上，对社会底层劳动者权益保护政策文本与实践的断

裂，根源在于地方政府公益性的丧失，地方政府行政的目的不

是为了公共福利最大化，而在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过分强

调经济增长的地方政府使其自身具有强烈的“地方法团主义”

或“厂商”的性质，使“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转变成了“为资本服

务的政府”。国家一方面为了自身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制定出一

系列的法律和制度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

目标的掩护下消极对待这些法律法规的执行，使其成为不能兑

现的空头支票，这种制度设计和行动逻辑制造了两个不同，甚

至相对立的国家面相，给底层社会的劳动者造成了一个劳动保

护的幻象，使资本对劳动的榨取变得更为隐蔽，而国家对资本

的庇护机制抑制了底层劳动者的维权意识，也使劳动者的维权

行动更加艰难。

政府失灵？
如果说国家制定一系列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奠定

了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而事实上这些法律法规在国家资本联盟

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下，因为在宣传、执行与监督上的消极对

待，已经被无情地分割为“有法”、“不依”两个层面。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重要法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都

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政府劳动监察部门

有责任督促企业和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如《合同法》第七条规

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

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然而这些风钻工人在深圳工作了

十多年，却没有一个人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也没有给他们

购买社会保险。工人们普遍反映他们只是与包工头存在口头

协议，爆破公司从未与工人签订书面合同，这种情况十几年来

一直没有得到改善。“我们在深圳打风钻这么多年，没有哪个工

地跟我们签订了劳动合同。”

目前，建筑业用工单位普遍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这为

工人劳动权益的维护与保障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由于没有劳

动合同，工人在劳动时间、劳动条件、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权益往

往得不到保护，一旦发生劳动纠纷，在现行的法律条款下劳动

者就会处于不利地位。既然国家已经制定了完善的法律体系

来保障工人的权益，为什么这些法律竟然能够如此轻易地被逾

越？政府部门的监管失职与不作为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面

对工人缺乏劳动关系的事实，政府应该承担其应尽的法律

责任。

另外，《劳动法》规定劳动监察部门需督促用人单位为工人

参加社会保险。一旦工人得了职业病，社会保险能够帮助工人

脱离困境。但是调查表明，风钻工人们长期从事高风险的工

作，却普遍缺乏社会保险，这表明劳动监察部门对用人单位的

违法行为没有进行有效监管。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工人们发

病，工人自身及其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就不得不承担高额的医

疗费用。很多工人因为治病而倾家荡产，负债累累，家庭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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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生存困境中。在这些尘肺病人中自费看病花销最多的

达到37万元。一些家庭因治疗尘肺病导致子女辍学，不仅花

掉子女在外打工挣的所有钱，还欠下10多万元的债。耒阳籍

风钻工徐龙古1990年出去打工，打工期间每年能赚一两万块

钱，打工10年共赚了十多万元，然而在1998年发病以后为了

治病却花了30多万元，直到2006年9月6日去世。在医院病

房里，已是尘肺三期，全靠输氧维持呼吸的陈香平不断念叨：

“救救我的孩子”。他们唯一希望的是能够多拿到一些赔偿，

还清家里的欠债，死后家里人能够有个保障。当年这些人为

了摆脱贫困而出去打工，如今却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对于

这些工人及其家庭的悲惨处境，难道政府能够推卸它的责

任吗？

没有劳动合同，并不等于没有办法确认劳动关系。针对一

些企业不给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的做法，法律上是承认事实劳动

关系的。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

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在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

情况下，工人的工作卡、出入证、记工本、工资条、考勤记录、缴

纳社会保险的记录、其他工人的证言等等都可以作为确认双方

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凭证。另外，用人单位有提供工资支付凭

证、记录、各项保险缴纳记录、考勤记录等各项事实劳动关系证

据的责任。

然而今年7月，深圳市相关部门在认定耒阳尘肺工人与爆

破公司之间劳动关系时，采信的证据仅为工人的爆破证。除此

之外，劳动部门否认了工作证、出入卡、记工本和工人之间相互

作证的效力。7月10日深圳市政府举行了工人与爆破公司之

间的对质会，工人们要想确证劳动关系，只有等待他们的老板

来“认领”他们。在对质过程中，面对工人提供的证据，没有一

家爆破公司承认与这些工人的劳动关系，虽然对质会前这些老

板在场外与工人们有说有笑，但一进场内就立刻翻脸不认人

了。回答都是“不认识”、“这个工地我们没包过”，作为劳动部

门不进行任何调查，任凭工人和资本家双方口头对质。政府一

方面将证明劳动关系的责任推给工人，另一方面又不承认工人

提供像工作卡、考勤记录、工人的证言等等这些有明确法律效

力的证据。这种对质有什么意义？它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其中令人产生很多疑问：在确认工人的劳动关系问题上为什

么会采取直指天地良心的对质会这种形式？谁来约束这种连

基本道义都付之阙如的资本家的良心？谁来裁决？裁决的根

据和逻辑是什么？所以，实际上不是对质的问题，而是裁决的

问题。

对质的结果让工人很绝望。爆破公司不承认与他们的劳

动关系让工人们整个感觉政府根本不估计基本的事实与法

律。在他们看来，无法确定劳动关系多少因为政府和资本家是

站在一起的。不能确认劳动关系，就不能走工伤鉴定和伤残等

级评定，这些都迫使他们不得不退步接受政府提供的方案——

领取深圳市政府体恤下民的“人文关怀”。工人们无奈地感觉

自己成了被施舍的对象。在这件事情上，企业没有责任，政府

也没有责任，找不到任何一方愿意为几百名工人年轻的生命悲

剧负责。

工人的愤怒是明显的。这种形式化的对质只能说明相

关部门不愿积极地为工人们收集证据，暴露政府部门的不作

为以及偏袒资本的立场。否则，在这个问题上国家公权力机

关为什么这时又显出其软弱无能的一面呢？如果在劳动争

议过程中证据收集能够像刑事案件一样得到公安部门的立

案和积极取证，那么劳动者基本权利就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调查中我们发现，与尘肺工人相关的爆破公司几经变更，工

人并不知情，这给公司否认劳动关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

是公司的变更行为是在有关行政部门的监管下进行的，劳动

部门完全有能力和责任根据档案来查明事实真相，而不是

“对质”了事。

对此，工人说的再清楚不过，“爆破公司都是在公安局的监

管之下，只要他们愿意去查肯定能查得到档案嘛！”刘洪军现

在是尘肺病III期。他去劳动部门要求查当年的工程审批档

案，那里面有他的名字。但是劳动部门的领导告诉他，2006年

以前企业的审批文件都没有电子档案，都是纸质的，他们找不

到了。刘气愤地说：“如果我坐过牢了、干过坏事了，就算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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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档案也肯定能调出来，现在我们得了病了需要问他们要钱

啦，在那工作过的档案就找不到了！”贺松国现在尘肺病II+期，

他在对质会现场指着公安局的领导问，“你们公安局20年前的

杀人案件都能破出来，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么多人在短短两三年

前在工地干过的劳动关系却破不出来呢？”现场坐着那么多官

员，没有一个人回应他。

“有法”“不依”的制度运行逻辑显明国家权力在维护底层劳

动者权益问题上的隐身退场。说明地方政府无意站在劳动者权

益的立场维护国家所制定的一系列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

而任其成为一纸空文。这种政府失灵实质在于对法治的破坏，把

完全可以通过正常法律途径获得解决的问题变成难以解决的社

会矛盾，又一次次把累积的社会矛盾推向风口浪尖，不断挤压制

造出一起起的社会骚动和群体性事件。

建筑行业需要包工制？
深圳建筑风钻工群体罹患尘肺病而不能进行职业病鉴定与

医治的障碍在于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申请职业病鉴定首先要确认

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些一直为爆破公

司工作的建筑风钻工十几年来从深圳的一个工地干到另一个工

地，为什么会缺失劳动关系？国家为什么会允许这些缺失劳动关

系的建筑风钻工以非法的身份从事工作？

根据国家建设部门的相关法律文件，建筑行业进行工程分

包，必须使用有相应资质的建设单位。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依

法打击挂靠和违法分包，禁止“包工头”承揽分包工程业务。如

《建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

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

包。2005年建设部《关于建立和完善劳务分包制度发展建筑

劳务企业的意见》中提出要从2005年7月1日起，用三年的时

间，在全国建立基本规范的建筑劳务分包制度，原则上农民工

直接被劳务企业或其他用工企业吸纳，“包工头”承揽分包业务

基本被禁止。

但是现实的情况却表明，包工制度依然是建筑业的主

流，我国绝大多数的建筑业农民工依然处在“包工制”的管理

下。包工头承包工程业务是建筑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工人

们都是由包工头组织起来进行劳动的。张家界工人谷钟平

说他们桑植县的工人大多数都跟过包工头余功新：“我们一

般都是给余功新做，他没有自己的爆破公司，他是挂牌在爆

破公司下面，他最开始是挂牌在中仁，后来是浩丰达。”对于

包工头与爆破公司的关系，他说：“并不是工地找爆破公司，

而是搞爆破的私人老板找工地，然后私人老板再找爆破公司

挂牌。爆破公司按比例抽取管理费。爆破公司自己是不施

工的，它自己不一定能找到工地的，现在爆破公司还是这样

运作的”。

在包工体制下，工人与爆破公司并不签订劳动合同，而只

与包工头达成口头协议形成非正式的用工关系。这种非正式

的用工关系依托传统的老乡亲戚关系，亲戚带亲戚、老乡带老

乡，一个个地带入行。耒阳的风钻工集中在几个乡，甚至几个

村，张家界的工人也是如此，都有密集的亲缘或地缘关系。工

人和老板形成的也是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而不是正式的有法

律保障的劳动关系。在包工体制下，工人与包工头之间的人情

关系掩盖了工人与爆破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而老板们也利用

这一点去规避法律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因为疏于监督检查，导致企业长期逃

避签订劳动合同。这样一来，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被轻

易地“忽视”了。工人所有的权利都只能依靠他们和老板之间

的信任关系来维持，然而这种关系是如此脆弱，在工人们需要

它为自己维权的时候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所以造成今天这些

尘肺病人的维权异常艰难。

包工制度的大量存在，看起来似乎表明深圳市建筑行业主

管部门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规范劳务分包市场，有关政府部

门没有尽到规范建筑业用工行为的责任，存在行政不作为和监

管不力的责任。深入地探究下去，我们发现在建筑行业非正式

用工的包工体制恰恰是国家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着力

推动的，是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国家战略的伴生产物。20世

纪八十年代初，国家对建筑行业原有的管理经营体制进行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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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始开放建筑市场、引入一系列竞争机制，这期间颁布的

加快建筑行业市场化的政策法规，对形成今天建筑行业的包

工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0年到1983年，是包工制的恢复时期。1980年国家颁布

《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这一条例首次允许在建筑行业进

行承包、分包、转包。1982年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

同法》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建筑单位与施工单位建立承包关系。

这两部政策法规为包工制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1984年是包工制快速普及和推广的重要一年。这一年国务

院颁发《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

规定》要求全面推行建设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和工程招标承包

制，并提出改革建筑安装企业的用工制度，要逐步减少固定工的

比例，增加合同工的比重。同年国家计委、建设部发布《建设工

程招标投标暂行规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大力积极推行工程招

标承包制度。这两个政策促进了包工制度在建筑业的普及，包

工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此后政府赋予了包工体制下的企业更多的权力。1993

年颁布的《全民所有制建筑安装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

法》把劳动用工权、工资权归给建筑企业，进一步扩大了企业

的自主经营权。1998年新中国第一部《建筑法》出台，这部法

律正式确立了包工制的合法地位。在这部《建筑法》中几乎

没有提及如何规范劳务分包制度，从而给建设单位的非正式

用工打开了空间。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大力推动

包工制的发展，我国建筑行业的用工形式开始从以国有建筑

企业为主的正式用工体制转变为“包工制”的非正式用工

形式。

尽管2005年建设部《关于建立和完善劳务分包制度发展建

筑劳务企业的意见》中提出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企业直接雇用

农民工，同时必须签订劳动合同并办理工伤、医疗、或综合等社会

保险。然而当前建筑行业的大部分农民工只是跟着包工头工作，

并不隶属于任何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企业，这导致了建筑行业

农民工的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险基本处于空白状况。

国家制定的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政策文本与具体实践的割裂

在此暴露无遗。由此可以看出，在建筑行业一步步市场化的同

时，建筑行业的包工制度也一步步地推广开来。非正式用工的

包工体制是国家推进市场化的需要，国家大力颁布和推进建筑

行业市场化政策的过程，给资本以国家权力为后盾对劳工阶级

榨取剩余价值，而无需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提供了政策依

据。这些政策法规对劳动者权益的漠视反映了它代表的是开发

商这些资本阶层的利益，国家与资本联手剥夺了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如果包工制是国家允许和鼓励的，还谈什么签订正式的

劳动合同呢？没有劳动合同就无法保障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工

伤赔偿、拖欠工资等），国家在这中间设了一个暗卡，明的说保护

劳动者权益，实际上根本做不到。

窒息的肺：发展的代价？
张家界建筑风钻工在深圳维权时，接待他们的政府官员

说：“美国今天能这么发达，也是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牺牲

了很多人的利益。你们的事是历史遗留问题，是发展的必然

代价。这是历史的欠账，现在也没法追究是谁的责任。深圳

市政府能给予人文关怀，若在内地你们根本无法找政府。”政

府与资本家都不愿为这些罹患尘肺病的建筑工买单，因为这

是“历史遗留问题”，是“发展的必然代价”。

老板对工人说，如果他承认了他们之间的劳动关系，那就是

倾家荡产也赔不起。深圳的某位政法委副书记说法也相似，如果

政府承认了工人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那深圳市也赔不起。因

此只能是政府和公司都出点钱“关怀一下”，而工人们也应该适可

而止。

耒阳籍建筑工徐志辉伤感地说：“现在回头看过去这近20

年，由于我们来自农村，对保障工人职业健康的法律一无所

知，所以，当初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在风钻工地干活，从未奢望

过劳动保护，更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我们会面对这样的结局

——肺部变成一块坚硬的石头，然后，我们慢慢地窒息而死。”

工人倪桂生说：“这个事情是很残酷的，像我们湖南这一带几

百人，最多十年全部要完蛋。”

“深圳的那些高楼大厦都是我们打风钻的打下的基础”，工

人的话语里不仅有为深圳做出贡献的骄傲和自豪，更有对目前

自身处境的无奈与悲愤。这些工人经历了深圳建立特区以后的

大开发，他们将自己的青春与汗水都献给了这座年轻的城市，深

圳的繁华建立在他们亲手打下的地基上。但这些曾经为深圳的

今天默默奉献的人们却正在一个个地倒下。他们建设了许多令

人惊叹的摩天大楼，自己却住在城市里最肮脏最阴暗的临时工

棚。他们创造了历史，又为时代所抛弃。

他们大多数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这些人倒下了整个家

庭就破碎了，将会面临无人赡养老人，无人抚养孩子的悲惨处

境。到时全家的重担都需要孤儿寡母来承担，现在农村一户

人家的几亩地基本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存，所以有些工人悲

哀地说：“我们现在是欲哭无泪，求死无门啊”。

一位丈夫五年前就因尘肺病去世的资大姐说她丈夫，

“在外面干了十来年，一分钱也没有拿回来，过年的时候都经

常不回家，直到最后的几个月，他说他身体不行了，2004年4

月终于回来了，回来到处看病，也花了很多钱，可是到10月

份，还是走了。你看看村里这些得病的人，就是活死人，什么

都不能干。小孩因为他爸爸，七八岁就开始给人家干活赚

钱。”说到孩子，她掩面而泣。短暂的沉默之后换来的是她的

爆发。“凭什么他们的青春都留在深圳，家里一分钱都拿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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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要负责给他治病，却要养活他的小孩老人。去深圳看到那么

多高楼大厦，哪个不是他们建的，可你看看家里，还是土堆房，

一直说要攒钱盖房子，房子还没盖，人就没了。危害生命的事，

政府不管，国家富起来了，应不应该为工人讨个公道？”

因为贫困这些农民外出打工，十多年后他们致富的梦想因为

罹患尘肺病而破灭，贫困的家庭不仅没有摆脱贫困反而使一个个

完整的家庭趋向破碎和衰败。

张家界风钻工谷风云的妻子在谈到夫妻一起去深圳打工的

原因时这样说道：“2002年外出打工，当时家里条件太差了，两个女

儿读书都要钱，这么多钱要从哪里来？在农村种田一年只有几千

块钱，所以只能去打工了，实在是没办法。两个女儿读完高中花了

4万多，大女儿读完大学也要四五万。所以我们必须一直在外面

打工才供得起两个孩子上学，上学好贵好贵。”

“当时只考虑到赚钱送孩子读书，身体健不健康当时都没

有考虑到。没办法，娃娃读书要钱。打工干别的事情没有打风

钻这么赚钱，要赚两个女儿的学费钱不容易。上次我女儿也打

电话说，不让她爸爸干打风钻这个活了，干这个活身体健不健

康都顾不上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农村里的人，没法跟城里的

人比。农村里的人考虑不到这么多，只要送女儿读书就好了，

当时就是这么想。一般家里条件好一点的人，都不愿意做打风

钻这个活，宁愿进厂。所以干打风钻这个活的人，一般家里的

负担都比较重，很多都是为了孩子上学。”

夫妇两个在外打工一年能赚2万多，刚好够给两个孩子上

学。她对自己和丈夫十几年来一直辛勤打工却不能致富感到很困

惑：“以前读书哪里要这么多钱的？学费要少好多。我们那个时候

读小学才两块多，为什么现在一个孩子幼儿园一个学期都要300

多块？学费为什么涨这么高？现在在农村，如果没有打工这样的

经济来源的话，生活绝对不会比原来好。现在越有钱，花得越

多。我觉得那时的生活还好一点。人家说你和你

丈夫都在外面打工，怎么还赚不到

钱？我也不知道，我和我

丈夫什么苦

活都干过，

生活还和过

去一样，为什

么就是赚不到

钱？我自己也想

不清楚。”

我们在这些罹

患尘肺病人的家中看

到的大多是家徒四壁，

空空如也的旧房子。听

到的大多是“房子也没盖，

至今还有几万块钱的债没还”的悲叹声音。因为治病这些农村家

庭重返赤贫，使凋敝的农村社会更加凋敝。他们建造了一个不属

于自己的繁华都市，然后迅速地被城市冰冷地抛在身后。这就是

发展的代价？

我们的建议
深圳的今天离不开无数风钻工人默默的奉献，湖南的风钻

工人为深圳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罹患尘肺病，直接

原因在于企业的违法行为，而政府监管不到位也是重要原因。

因此，对于湖南工人的遭遇，政府负有道义和法律上的双重责

任。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深圳理应妥善处理。基于调查结

果和相关的法律政策，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做好尘肺病工人的诊断和治疗工作

张家界的工人工作多年，受到粉尘的危害极为严重。目

前，张家界工人中间大部分人都已经开始表现出尘肺病的症

状，诸如咳嗽、胸闷、感冒等，一些人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并且

已经有两名工人因为尘肺病死亡，还有一名工人生命危在旦

夕。部分工人在普通医院做了检查，发现肺部存在不同程度的

阴影，疑似尘肺病。但大部分工人还没有进行诊断，没有办法

确认自己的病情。尘肺病作为慢性职业病，没有办法彻底根

治，只能早发现、早治疗，职防病医院作为深圳市唯一一家具有

确诊职业病资质的医院，本着治病救人的宗旨，也应该为工人

进行身体检查，让工人知道自己身体的真实情况。

对于那些已经确诊的患者，应该首先进行治疗，控制病情，

防治病情进一步恶化。

2、对在岗工人签订劳动合同情况进行专项整治

建筑行业的这些风钻工人不能签订劳动合同，成为工人劳动

权益受到严重侵害而得不到赔偿的关键问题。深圳市政府和身患

尘肺病的工人为了确认劳动关系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其

事后补救，不如及时干预。目前大量的工人仍然在从事这一行业，

仍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政府应该对建筑工地上劳动合同签订情

况进行专项检查和整治，严格落实相关法律，督促企业和工人签订

劳动合同，让工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也维护法律和政府

的尊严。

3、加强监管力度，保障在岗风钻工人的劳动权益

职业病救治是标，防治才是本，标本兼治才是善治之道。

此次湖南工人集体患尘肺病主要是企业劳动保障措施不到位

造成的恶果，在积极处理的同时，也应该将职业病的防治与控

制切实提上议事日程，加强对目前在岗工人职业病知识的宣传

工作，加强对有关从业单位劳动安全和卫生条件的监管力度，

确保各种防护措施的有效实施。

4、根据相关法律，确认工人的劳动关系

认定劳动关系是处理此事的关键和前提。劳动合同并非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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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劳动关系的唯一条件。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工人在用人单

位工作，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事实劳动关

系。因此，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

的通知》中规定，在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工人的工资支付

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

记录；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

明身份的证件；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

“报名表”等招用记录；考勤记录；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都可以

作为证据证明工人的事实劳动关系。在张家界的工人中，这

些证据还是大量存在的，这是政府要依法采纳证据。有些证

据企业负有举证责任。因此，当务之急是搜集、认定和采信工

人手上的有效证据，如工人出入证、保险单据、工作记录、工资

单等，而非仅仅将爆破证作为唯一有效证据，敦促用人单位履

行法律义务，提供相关的资料，以便于确认劳动关系。

作者沈原:清华大学副教授；程平源，南

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潘毅，香港理工大学副

教授。

栏目主持：王升华

还建筑工人一份劳动合同，给劳动者一份尊严

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近日，深圳尘肺门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各大媒体进行了深入

报道，卫生部和深圳市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然而直到今天，来自

湖南张家界的这些工人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和诊治，唯一的原因

是工人们没有劳动合同，确认劳动关系困难重重。

张家界工人不过是四千万建筑工人大军中的一个小群体，过去两

三年的时间里，我们这些来自清华、北大、社科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深

入到全国各地数十个建筑工地从事调查研究，发现建筑业农民工绝大

多数都没有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

中国快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造就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建筑市

场，也造就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建筑业劳动力大军。然而，这一人数多

达四千万的劳动者群体却因为一纸合同的缺失陷入困境。

我们发现，缺乏劳动合同通常导致以下三个后果：

第一，建筑工人无法按月领取工资，工资拖欠问题严重，由此引发

大量冲突。

在目前建筑业普遍实行的包工体制下，和工人们进行直接接触的

是包工头或者带工，而大部分工人和建筑公司并不直接发生关系。工

资作为工程款的一部分由建筑公司支付给包工头或者带工，然后由这

些包工头或者带工发放给工人。整个过程基本上靠口头关系来维持，

没有任何劳动合同。在我们调查的所有工地上，没有一个工地做到按

月发放工资，工人们每月只能领到很少的生活费。一些工人甚至辛苦

一年却不能拿到工钱。每到年关，因讨要工资而引发的集体性暴力事

件在建筑行业频频发生，对于中国的社会稳定形势造成极大的威胁，工

人的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整个社会亦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第二，建筑工人遭遇工伤事故后责任难以认定，往往拿不到足额的

赔偿。建筑行业是工伤事故高发领域，工伤数占到全国工伤总数的四

成。我们在研究期间曾经全程追踪了多起工伤的处理过程，深切体会到

没有劳动合同给受伤工人们追讨赔偿造成的困难，很多工人只得无奈地

选择私了的方式，从包工头或者建筑公司那里拿到非常有限的赔偿。在

一些工地上，死亡赔偿仅有两三万元，还冠以“同情费”的名义。这种不公

正的结果对于工人家庭今后的生活造成持久的不利影响，也不可避免地

让工人积蓄起对于社会的不满和怨恨情绪。

第三，建筑工人不幸罹患职业病后同样难以确认直接责任人，难以

得到及时

的诊疗与赔偿。今年先后被媒体报道的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湖

南耒阳工人尘肺病事件以及最近的张家界工人尘肺病事件都表明，对

于没有劳动合同的工人来说，最基本的职业病鉴定都成为难以跨过门

槛，更不要说问责和赔偿了。我们在湖南耒阳和张家界调研的时候，探

访过一些已经被尘肺病夺去了生命的建筑工人的家庭，他们中很多人

没有拿到过一分钱的赔偿，生活非常艰难。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重要法律依据。《劳

动法》与《劳动合同法》都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否

则属于非法用工。《劳动合同法》即将迎来两周岁的生日，然而时至今日

我们却看到建筑行业绝大部分工人还没有一份合同。我们认为，要从

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落实《劳动合同法》，加大对违规违法的查处力度，确保建筑公司与工人

签订劳动合同。

党中央已经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而离开了和谐工地与和谐

工厂，这一伟大目标则不可能完全实现。建设和谐工地的第一步就是

签订劳动合同，规范劳动关系。我们热切地盼望，踏上归家路的建筑工

人们带回家的将不再是一张张欠条，伴随他们的将不再是痛苦、怨恨和

焦虑，而是一张张能够带给他们保障和尊严的劳动合同。

2009年12月21日

签名：沈 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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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中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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